成 交 确 认 书(样本)
组织方：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受让方： 

受让方于2019年7月16日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由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组织的房屋承租权公开招租中，通过在线报价，竞得下列标的，现双方签订本成交确认书予以确认，并就有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成交标的：学林街16号杭州师范大学下沙校区生活区10号学生公寓楼1、2号（现门牌16-1、16-2）房屋租赁权。

交易标的位于学林街16号杭州师范大学下沙校区生活区10号学生公寓楼1、2号（现门牌16-1、16-2）房屋,招租面积约54平方米（招租标的无单独房屋所有权证，出租面积系转让方测绘所得，若本次租赁房屋的实际面积与上述明示的招租面积有差异的，以实际面积为准，面积误差不调整租金）。

二、成交价款：第一计租年度租金      元/年（小写：¥        元/年）。租赁期内，租金不递增。

三、交易服务费：受让方应向组织方支付成交总价（三年租金之和）的4%计的交易服务费¥        。 
四、租赁期限：租赁期限三年，自2019年10月8日起至2022年10月7日止。出租房屋的装修期为1个月，装修期不计租金（以租赁期满自动延长1个月不计租金租期体现，转让方未能在起租日交付招租房屋的，租赁期限以实际交付日为起租日，自动后延为租赁期限整三年）。
五、租赁用途：餐饮类（允许经营面食类、米食类、蒸煮类食品的制售，其中不得现场制作油、煎、炸类食品，不得经营酒吧、网吧等有安全隐患的项目；在经营过程中不得使用煤气炉、煤饼炉、柴油炉等明火炉具，不得经营煎炸炒等产生油烟的项目；使用大功率电器须办理书面审批手续）。

六：款项支付：租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

受让方须在签约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通过“用户中心—未使用资金”对成交标的完成交易资金的确认付款操作。受让方应付的交易资金（受让方已付的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依次充抵履约保证金和相应的第一计租年度租金）包括第一年租金和交易服务费及年租金之和的10％计的履约保证金¥        ，三项合计金额为¥        。
后续租金于上个支付期届满日的2个月前由受让方支付给转让方。具体以受让方与转让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受让方负责支付承租房屋的物业费、水电费、网络费、卫生费等经营中所发生的所有费用，水电费按《房屋租赁合同》规定用水用电价格计收。受让方须缴纳物业卫生费，第一年直接支付转让方，后续每年与房屋年租金一并支付，缴纳标准为¥12元/平米·月。受让方必须按时缴纳上述费用，否则视为受让方违约，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该房屋。
七、受让方不依《交易须知》、本《成交确认书》、《房屋租赁合同》足额支付第一年租金、履约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等交易资金的，杭交所不再返还受让方已付的交易资金并有权追究受让方的法律责任。具体违约责任以受让方与转让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八、本次房屋租赁权的交付：

1、本次房屋租赁权的交接，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进行。受让方按约付清第一年租金、履约保证金、交易服务费及物业卫生费后，转让方将租赁房屋交付受让方。如受让方逾期付款，转让方有权延期交房。

2、交付按移交时现状进行，不保证装修、装饰物的完好，转让方将租赁房屋移交给受让方即视为本次租赁权交付完毕。

3、本次招租房屋的原承租方获得本次租赁权的，受让方按约定付清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及第一计租年度租金后，即视作转让方已完成本次租赁权的交付。（原承租方适用）

4、若受让方为原承租方外的其他人的，受让方应理解转让方在清退原承租方工作方面的复杂性。如果因转让方无法顺利收回租赁房屋等原因导致延迟租赁房屋实际交付时间，不视为转让方违约。受让方应同意无条件等待该物业的清退，直至交付止，等待期间不得要求退回履约保证金或修改《房屋租赁合同》。实际交付时，转让方与受让方补签《补充协议书》，明确租期起始时间与租金及付款方式。租赁期以《补充协议书》上确定的交付之日起算，即以实际交付租赁房屋之日起算租赁期限，自动后延为租赁期整三年（非原承租方适用）。

九、本次交易是经依法公告及展示后才举行的，杭交所及本组织方对交易标的的介绍及评价，均为参考性意见，不构成对交易标的物的任何担保，对交易标的物的状态、品质和瑕疵不作担保，也不承担交易有关资料中所列标的面积与实测面积差异的责任，交易标的均以现场展示实物为准，装修部分不以展示现状为准。意向竞租人在报价前有责任自行或委托专人了解交易标的的状况，决定自己的报价，对自己的交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十、确定本次交易活动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其他依据有：

1、产权交易委托合同；
2、受让方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办理报名手续及上传的资料和文件(经现场核对一致)；
3、组织方为本次交易提供的《标的清单》、《交易须知》；

4、受让方与转让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本确认书于2019年7月  日签订于杭州产权交易所。

(以下内容无正文)

（签署页）

受让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组织方：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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